
法規名稱：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12 年 10 月 1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專案邊界：指事業或各級政府依溫室氣體減量方法之設計框架及要求，規劃之自願

減量專案實施範圍，包含在執行減量措施前後，其具有控制權之溫室氣體排放源及

碳匯。

二、基線情境：指未執行自願減量專案活動之情境，為既存措施或活動情形。

三、專案情境：指執行自願減量專案活動之情境。

四、確證：指查驗機構對於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出之自願減量專案未來活動結果之聲明

，評估其各項假設、限制及方法合理性之過程。

五、查證：指查驗機構依據事業或各級政府執行自願減量專案結果之歷史數據與資訊等

聲明，評估是否實質正確之過程。

六、外加性分析：指事業或各級政府針對其所提出之自願減量專案進行法規外加性、財

務外加性、普遍性及障礙分析，確認其非法規要求、不具投資效益、非技術普遍或

存在技術障礙之分析。

七、計入期：指自願減量專案於註冊通過後，可取得減量額度之執行期間。
 

第 3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為取得自願減量專案減量額度，應自行或共同依本辦法規定提出申請

，檢具使用中央主管機關審定公開溫室氣體減量方法之專案計畫書及相關文件，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註冊，經審查通過後據以執行，於執行完成提出監測報告及相關文件，經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具實際減量成效後取得減量額度。
 

第 4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自願減量專案，應依規定格式將下列資料上傳至指

定資訊平台，並檢具申請書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取得註冊：

一、專案計畫書，其內容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量方法應用說明。

（二）基線計算方法。

（三）外加性分析。

（四）減量計算說明。

（五）監測方法。

（六）專案活動期程。

（七）環境衝擊分析。

（八）公眾意見。

二、使用之溫室氣體減量方法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確證者，應檢附查驗機構出具之確

證總結報告。

三、減量成效計算表（含計算公式及應用數值）。

四、向國外機關（構）申請註冊通過之相關文件或未重複註冊專案之切結書。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第 5 條
 

1  事業或各級政府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已依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申請抵換專案取得

註冊者，得於本辦法發布施行後二年內，依規定格式將下列資料上傳至指定資訊平台

，並檢具申請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自願減量專案：

一、抵換專案計畫書。

二、審查通過抵換專案之證明文件。

三、減量額度申請情形。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2  事業或各級政府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已依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申請抵換專案尚未

通過註冊者，免附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資料。

3  第一項抵換專案之執行現況涉及專案活動、預期減量成效、監測方法或計入期變更者

，應依前條規定重新申請。
 

第 6 條
 

1  事業或各級政府聯合共同提出及執行自願減量專案，應由共同合作之事業或各級政府擇

一代表，依本辦法提出申請，並得依其約定分配取得減量額度。

2  前項代表應於申請註冊自願減量專案時，檢具共同合作之事業或政府全體署名經公證之

合約書或相關證明文件，並應於專案計畫書載明減量額度之約定分配原則。
 

第 7 條
 

自願減量專案之計入期，依專案類型於申請註冊階段選擇展延型或固定型，於通過註冊

後始得起算，其年限規定如下：

一、移除類型專案：

（一）展延型：以二十年為限，最多得展延二次，每次展延以十年為限。

（二）固定型：以三十年為限。

二、減少或避免排放類型專案：

（一）展延型：以五年為限，最多得展延二次，每次展延以五年為限。

（二）固定型：以十年為限。
 

第 8 條
 

1  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依第四條檢具專案計畫書之外

加性分析，應分析法規外加性，並得於財務外加性、障礙分析及普遍性分析中擇一執行

：

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介於五千瓩至十五千瓩間。

二、節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介於二千萬度至六千萬度電間。

三、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介於二萬至六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間。

2  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依第四條檢具之專案計畫書

，其內容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且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

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

二、節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

三、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第 9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相關申請事項，應依下列程序於六個月內完成審查，並將審查

結果作成准駁之決定；未能完成者，得延長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一、形式審查：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申請書及應檢附資料等，進行是否符合第四條至第八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之書面完整性審查。

二、實質審查：中央主管機關應就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之專案計畫書、確證報告、減量

成效計算、監測報告書、查證報告、減量額度計算、減量方法等，進行是否符合第



十條、第十一條或第十七條規定之實質審查。

2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前項提送資料，經形式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或實質審查內容

資料須補正，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通知事業或各級政府限期補正，補正日數不計入審

查期間，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六個月；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者，予以駁回。
 

第 10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執行自願減量專案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應有明確之專案邊界、基線情境及專案情境，其減量成效應符合可量測、可報告及

可查驗之原則。

二、應具備外加性、保守性、永久性，且應避免發生環境危害及重複計算情形。
 

第 11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申請自願減量專案，其專案邊界內不得有下列任一情形：

一、將已向中央有關機關提出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納入。

二、包含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應繳納碳費之排放源。

三、包含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公告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第一批及

第二批排放源。

四、包含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公告應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

五、註冊申請日三年前執行之減少或避免排放類型減量措施。
 

第 12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溫室氣體減量措施類型，審定具備專案範疇、適用條件、專案邊界、

基線情境及專案情境等內容之溫室氣體減量方法。必要時，並得於審定時，指定溫室氣

體減量方法中減量措施或減量成果之確證或查證方式。

2  前項審定之溫室氣體減量方法，中央主管機關應公開於指定資訊平台。
 

第 13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審議會，辦理下列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相關審查作

業：

一、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註冊及變更之申請。

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減量額度之申請。

三、溫室氣體減量方法審定與修訂之申請。

四、其他有關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之審查。
 

第 14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執行已取得註冊自願減量專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下列規定向中

央主管機關提出變更申請：

一、基本資料變更：應檢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業之相關證明文件影

本提出。

二、計入期變更：應於欲變更之計入期起始日二個月前，檢具說明文件及自願減量專案

計畫書提出。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檢具查驗機構出具之確證總結報告。

三、專案活動或監測方法變更：應於變更前檢具說明文件及自願減量專案計畫書提出。

使用之溫室氣體減量方法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確證者，應檢附查驗機構出具之確

證總結報告。
 

第 15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辦理自願減量專案展延，應於計入期到期日六個月前，依第四條規定檢

具相關文件辦理，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始得展延自願減量專案，延續計入期。
 

第 16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自願減量專案減量額度，應依規定格式將下列

資料上傳至指定資訊平台，並檢具申請書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監測報告書，其內容如下：

（一）專案活動描述。

（二）監測情形說明。

（三）減量計算。

（四）法規外加性分析。

二、查驗機構出具之查證總結報告。

三、專案邊界涵蓋參與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應檢附溫室氣體

減量無重複計算之相關證明。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第 17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依前條第一款檢具監測報告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涉及公用電網電力替代之專案措施，監測報告書監測期間應採國家公告之電力排碳

係數做為計算參數。

二、不重複計算溫室氣體減量。

三、溫室氣體減量之成效，應具持續性且無洩漏之風險。

四、監測報告書之減量成果高於專案計畫書計算結果時，應提出合理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
 

第 18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應依規定格式將下列資料上傳至指定資訊平台，並檢具申請書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開立帳戶申請，以取得減量額度：

一、事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業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二、指定帳戶操作人員在職證明影本。

三、指定電子憑證種類。

四、切結書。

五、使用約定書。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 19 條
 

1  事業或各級政府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定新溫室氣體減量方法，應依規定格式將下列資

料上傳至指定資訊平台，並檢具申請書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溫室氣體減量方法草案。

二、溫室氣體減量方法草案應用範例。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2  事業或各級政府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既有溫室氣體減量方法修訂，應依規定格式將下列

資料上傳至指定資訊平台，並檢具申請書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修訂溫室氣體減量方法草案。

二、差異對照表與說明。

三、修訂溫室氣體減量方法應用範例。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3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前二項減量方法審查，應於審定前將減量方法草案公告於指定資訊平

台十五日以上，進行公眾意見蒐集。
 

第 20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執行自願減量專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已註冊自願

減量專案：



一、專案計畫書中重要資訊與實際情況不符。

二、自願減量專案於通過註冊後，一年內無正當理由未實施專案措施。

三、自願減量專案計入期內，其專案措施於其他國際機制中重複註冊且取得額度。

四、該專案措施之實施違反現行相關法規。

五、申請自願減量專案之事業已解散。
 

第 21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執行自願減量專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註銷已核發之減

量額度，必要時並得廢止專案：

一、監測報告書中重要資訊與實際情況不符。

二、其減量成效經證明未實際發生，或違反現行相關法規。

三、自願減量專案計入期內，其專案措施於其他國際機制取得減量額度。
 

第 22 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自願減量專案，應依據減量成效換算、核定減量額度及其編碼，核撥

至事業或各級政府於指定資訊平台之帳戶。
 

第 2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